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3號

原      告  紀美鈴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何昌明 

0000000000000000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段家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港簡字第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定有明文

    。復按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第1 項

    亦有明文。本件起訴時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蔡明修，嗣於訴訟繫屬中改為張

    財育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公司變更登記表、委任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

    23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至第3 款規定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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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甲○○（下與被告公司合稱本件

    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2,346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且以民法第184 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2 年度港簡字

    第235 號卷，下稱雲林地院卷，第7 頁至第8 頁）。嗣將聲

    明更為：㈠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並追加被告公司（下與被告甲○○合稱本

    件被告），且請求權基礎更為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為請

    求權基礎（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第60頁），除減縮部分請

    求金額，就追加被告公司部分則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公司，因

    被告公司與時任總經理之被告甲○○不法解僱原告為一同請

    求，堪認其請求之社會事實為同一，主要爭點、證據資料均

    具共通性，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人員（下稱系爭契

    約），嗣被告甲○○及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

    意，逕以伊業務能力佳將伊調任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

    ，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嗣又以

    分行業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為由，且未依95年6 月12日承諾

    作最妥適安排，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被告甲○○明

    知原告業績達成率百分百卻不法解僱原告，故意貶損其工作

    能力，使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損害，爰依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本件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本件被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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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甲○○部分：伊並非雇主，縱於96年間發生勞資糾紛，

    原告應向被告公司請求，又至今逾15年以上，已羅於時效，

    況原告於106 年已提起訴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

    林地院）106 年重勞訴字第18號判決敗訴確定在案，今又重

    複起訴，有違一事不再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被告公司部分：

　⒈原告原自93年1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合併更名前之復

    華商業銀行），因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被告公司通知工作至

    96年4 月30日，自96年5 月1 日起終止勞動契約，嗣原告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經本院105 年度勞訴字第178 號

    判決（下稱前案訴訟）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已終止並告確定，

    當具有既判力。惟原告無視前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自10

    5 年起迄今不斷濫訴騷擾被告公司、伊經理人與受僱人，諸

    如雲林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112 年度勞訴字第21號判

    決，本院112 年度勞簡上字第12號判決等，同認原告提起訴

    訟牴觸確定判決既判力而駁回其訴（含再審之訴在內），雲

    林地院111 年度港小字第151 號、111 年度勞小字第2 號判

    決更對原告裁處罰鍰，即便原告曾向司法院憲法法庭聲請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也經司法院大法官112 年審裁字第13

    12號裁定不受理其釋憲聲請。此外，原告濫用勞動事件法保

    護勞工應訴規定，屢屢要求被告公司派員至雲林應訴，即便

    合法移送本院審理之訴訟，甚有聲請高達3 次改期而遭一造

    辯論判決駁回確定之紀錄。再觀原告起訴狀所載：「被告何

    昌明及張曉耕於95年6 月12日先承諾作最妥適安排，再於95

    年4 月31日故意解僱原告」等內容，惟被告公司未曾承諾原

    告，4 月也無31日且時序倒置，實有誤會。被告公司既已合

    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卻稱故意不法解僱，反覆爭執前案訴

    訟判決認定之事實。

　⒉原告前對被告公司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即前案訴訟、雲林

    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損害賠償訴訟，均遭法院判決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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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前案訴訟認定原告斯時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爭執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也未預示提供勞務，於00年00月間

    甚請求開立離職證明，堪認被告得正當信任原告不欲行使權

    利或不欲被告履行義務，被告顯非不當解僱原告，又原告因

    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權利；雲林地院109 年度

    訴字第15號判決載明原告所指便箋上「最妥善安排」，係時

    任人資長對立法委員關心原告調職一事所做回覆，並未允諾

    如何具體安排，僅是道義上承諾，自無對原告負有一定債務

    或與立法委員締結利益第三人契約爾。基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慰撫金之主張，前於相同當事人間之他案確定判決之爭

    點已有所判斷，對本件訴訟具有爭點效，原告不得為相反之

    主張，本件訴訟不應作相異判斷。基此，被告公司既係合法

    資遣原告，不足使原告在社會上評價受貶損，也無任何侵權

    行為，致其人格權受侵害，自無成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況原告於96年間離職，所謂侵權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民法

    197 條消滅時效亦已完成，被告公司也為時效抗辯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第2 項規定，於簡易訴

    訟程序適用之；易言之，該適用之結果，乃指依原告於起訴

    狀內之記載，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有利於己判決之結果者

    而言。所謂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未

    符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而言，惟其情形若可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又既應行補正程序，自得為調查，而以原告最後主張之事

    實為判斷依據（110 年1 月20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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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立法理由第2 點參照）。復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

    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

    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

    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

    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

    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

    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

    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107 年度

    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

    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

    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

    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即標的金額或價額）差

    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

    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

    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51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32

    87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首查，原告所為主張，僅泛稱因本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其

    調派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且未對原告作最妥適安排，逕以業

    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解僱原告，致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

    神痛苦、名譽損害云云（見雲林地院卷第7 頁），全未具體

    說明本件被告有何不法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具體規範，

    以及各該行為與「順利謀職」間之責任成立與範圍因果關係

    ，經雲林地院北港簡易庭曾以112 年7 月18日雲院宜民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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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港簡調字第137 號函命原告於送達後7 日內補正對本件

    被告請求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

    資料，於112 年7 月25日送達其指定送達址生合法送達之效

    力乙情，有該函文、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雲林地院卷第19

    頁、第21頁）。惟原告祇以同年7 月29日及8 月8 日民事補

    正狀減縮部分請求金額，猶為：被告公司時任總經理即被告

    甲○○、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意，以原告業

    務能力佳為由將其自內勤作業人員調任外勤業務人員，又被

    告甲○○於95年6 月12日承諾原告做最妥善安排卻未履行，

    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本件被告明知原告業績達成率

    百分百，仍以其無法勝任工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因而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

    譽損害等主張（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猶未補正本件請求

    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資料，反

    提及非提告對象之張曉耕，實不足認定符合一貫性審查，自

    不待言。

　㈢其次，前案訴訟中原告與被告公司均不爭執原告於93年11月

    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存匯作業人員，於95年5 月

    2 日調任存匯業務外務人員，嗣被告公司於96年4 月13日函

    稱原告95年度績效考核結果未符標準顯已無法勝任工作，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並

    給付原告工資至最後工作日同年4 月30日止，另發給資遣費

    等事實，又前案訴訟認原告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後

    已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行使其權利，期間又曾請求被告公

    司發給離職證明及向被告公司董事長表示幫忙謀職，足以使

    被告公司正當信任原告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被告公司履行

    義務，是其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因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

    失效。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但遭已逾上訴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

    回其上訴，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度勞抗字第29號以逾抗

    告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回原告抗告確定乙節，有上揭案號裁

    判書存卷足憑。原告於前案中所為請求，有無勞動基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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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條第5 款離職事由之適用乙節，實足以影響本件判決結果

    ，即原告主張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前案

    裁判中既各於事實及理由欄�㈠詳論理由，業就此等重要爭

    點，即涵蓋系爭契約終止日、原因等重要爭點，為詳細調查

    及辯論，未有顯然違反法令之處，當具爭點效，兩造及本院

    於本件訴訟中當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或主張，要無疑問。原

    告現於本件訴訟中竟為上述主張，認被告公司以原告無法勝

    任工作逕為解僱，其因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

    損害云云，不僅與爭點效效力相違，亦無從認有何相當因果

    關係，也未見名譽權受有侵害之原因，以及因而推導得出受

    有精神痛苦之主張。另就被告甲○○部分，原告固為上開主

    張，惟其前對被告甲○○則以「被告甲○○身為總經理亦為

    ，亦為解僱原告之人，其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規定」等情為由

    提起訴訟請求精神慰撫金，業經士林地院106 年度重勞訴字

    第18號判決駁回確定一情，有上揭案號判決書在卷可徵。至

    此，原告對被告甲○○該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確不

    存在，現更替其詞，更換字眼仍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揆之首開規定亦應有既判力（就其主張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部分）、爭點效之適用（就其主張民法第18條第1 項、

    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不得再行及為相反

    之主張，並進而請求本件被告給付其精神慰撫金，洵堪認定

    。

　㈣基上，原告未能具體說明本件被告各自所為不法行為、遭侵

    害之權利類型、所受損害、因果關係等客觀要件，及故意或

    過失之主觀要件，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依據，及因本件被

    告債務不履行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以符合一貫性審查標準

    ，更有諸多爭點業生爭點效，自難認本件被告對其有何成立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

    。據上，原告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其20萬2,346 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法律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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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主張實與一貫性審查不合，其以該等原

    因事實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斷、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

    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本件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爰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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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3號
原      告  紀美鈴  


被      告  何昌明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段家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港簡字第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定有明文
    。復按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第1 項
    亦有明文。本件起訴時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蔡明修，嗣於訴訟繫屬中改為張
    財育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公司變更登記表、委任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
    23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至第3 款規定自明。
    查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甲○○（下與被告公司合稱本件
    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2,346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且以民法第184 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2 年度港簡字
    第235 號卷，下稱雲林地院卷，第7 頁至第8 頁）。嗣將聲
    明更為：㈠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並追加被告公司（下與被告甲○○合稱本
    件被告），且請求權基礎更為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為請
    求權基礎（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第60頁），除減縮部分請
    求金額，就追加被告公司部分則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公司，因
    被告公司與時任總經理之被告甲○○不法解僱原告為一同請
    求，堪認其請求之社會事實為同一，主要爭點、證據資料均
    具共通性，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人員（下稱系爭契
    約），嗣被告甲○○及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
    意，逕以伊業務能力佳將伊調任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
    ，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嗣又以
    分行業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為由，且未依95年6 月12日承諾
    作最妥適安排，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被告甲○○明
    知原告業績達成率百分百卻不法解僱原告，故意貶損其工作
    能力，使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損害，爰依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本件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本件被告則以：
  ㈠被告甲○○部分：伊並非雇主，縱於96年間發生勞資糾紛，
    原告應向被告公司請求，又至今逾15年以上，已羅於時效，
    況原告於106 年已提起訴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
    林地院）106 年重勞訴字第18號判決敗訴確定在案，今又重
    複起訴，有違一事不再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被告公司部分：
　⒈原告原自93年1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合併更名前之復
    華商業銀行），因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被告公司通知工作至
    96年4 月30日，自96年5 月1 日起終止勞動契約，嗣原告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經本院105 年度勞訴字第178 號
    判決（下稱前案訴訟）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已終止並告確定，
    當具有既判力。惟原告無視前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自10
    5 年起迄今不斷濫訴騷擾被告公司、伊經理人與受僱人，諸
    如雲林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112 年度勞訴字第21號判
    決，本院112 年度勞簡上字第12號判決等，同認原告提起訴
    訟牴觸確定判決既判力而駁回其訴（含再審之訴在內），雲
    林地院111 年度港小字第151 號、111 年度勞小字第2 號判
    決更對原告裁處罰鍰，即便原告曾向司法院憲法法庭聲請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也經司法院大法官112 年審裁字第13
    12號裁定不受理其釋憲聲請。此外，原告濫用勞動事件法保
    護勞工應訴規定，屢屢要求被告公司派員至雲林應訴，即便
    合法移送本院審理之訴訟，甚有聲請高達3 次改期而遭一造
    辯論判決駁回確定之紀錄。再觀原告起訴狀所載：「被告何
    昌明及張曉耕於95年6 月12日先承諾作最妥適安排，再於95
    年4 月31日故意解僱原告」等內容，惟被告公司未曾承諾原
    告，4 月也無31日且時序倒置，實有誤會。被告公司既已合
    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卻稱故意不法解僱，反覆爭執前案訴
    訟判決認定之事實。
　⒉原告前對被告公司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即前案訴訟、雲林
    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損害賠償訴訟，均遭法院判決駁回
    確定。前案訴訟認定原告斯時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爭執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也未預示提供勞務，於00年00月間
    甚請求開立離職證明，堪認被告得正當信任原告不欲行使權
    利或不欲被告履行義務，被告顯非不當解僱原告，又原告因
    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權利；雲林地院109 年度
    訴字第15號判決載明原告所指便箋上「最妥善安排」，係時
    任人資長對立法委員關心原告調職一事所做回覆，並未允諾
    如何具體安排，僅是道義上承諾，自無對原告負有一定債務
    或與立法委員締結利益第三人契約爾。基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慰撫金之主張，前於相同當事人間之他案確定判決之爭
    點已有所判斷，對本件訴訟具有爭點效，原告不得為相反之
    主張，本件訴訟不應作相異判斷。基此，被告公司既係合法
    資遣原告，不足使原告在社會上評價受貶損，也無任何侵權
    行為，致其人格權受侵害，自無成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況原告於96年間離職，所謂侵權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民法
    197 條消滅時效亦已完成，被告公司也為時效抗辯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第2 項規定，於簡易訴
    訟程序適用之；易言之，該適用之結果，乃指依原告於起訴
    狀內之記載，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有利於己判決之結果者
    而言。所謂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未
    符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而言，惟其情形若可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又既應行補正程序，自得為調查，而以原告最後主張之事
    實為判斷依據（110 年1 月20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第2 點參照）。復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
    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
    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
    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
    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
    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
    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
    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107 年度
    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
    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
    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
    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即標的金額或價額）差
    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
    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
    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51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32
    87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首查，原告所為主張，僅泛稱因本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其
    調派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且未對原告作最妥適安排，逕以業
    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解僱原告，致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
    神痛苦、名譽損害云云（見雲林地院卷第7 頁），全未具體
    說明本件被告有何不法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具體規範，
    以及各該行為與「順利謀職」間之責任成立與範圍因果關係
    ，經雲林地院北港簡易庭曾以112 年7 月18日雲院宜民港甲
    112 港簡調字第137 號函命原告於送達後7 日內補正對本件
    被告請求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
    資料，於112 年7 月25日送達其指定送達址生合法送達之效
    力乙情，有該函文、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雲林地院卷第19
    頁、第21頁）。惟原告祇以同年7 月29日及8 月8 日民事補
    正狀減縮部分請求金額，猶為：被告公司時任總經理即被告
    甲○○、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意，以原告業
    務能力佳為由將其自內勤作業人員調任外勤業務人員，又被
    告甲○○於95年6 月12日承諾原告做最妥善安排卻未履行，
    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本件被告明知原告業績達成率
    百分百，仍以其無法勝任工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因而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
    譽損害等主張（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猶未補正本件請求
    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資料，反
    提及非提告對象之張曉耕，實不足認定符合一貫性審查，自
    不待言。
　㈢其次，前案訴訟中原告與被告公司均不爭執原告於93年11月
    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存匯作業人員，於95年5 月
    2 日調任存匯業務外務人員，嗣被告公司於96年4 月13日函
    稱原告95年度績效考核結果未符標準顯已無法勝任工作，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並
    給付原告工資至最後工作日同年4 月30日止，另發給資遣費
    等事實，又前案訴訟認原告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後
    已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行使其權利，期間又曾請求被告公
    司發給離職證明及向被告公司董事長表示幫忙謀職，足以使
    被告公司正當信任原告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被告公司履行
    義務，是其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因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
    失效。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但遭已逾上訴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
    回其上訴，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度勞抗字第29號以逾抗
    告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回原告抗告確定乙節，有上揭案號裁
    判書存卷足憑。原告於前案中所為請求，有無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 款離職事由之適用乙節，實足以影響本件判決結果
    ，即原告主張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前案
    裁判中既各於事實及理由欄㈠詳論理由，業就此等重要爭
    點，即涵蓋系爭契約終止日、原因等重要爭點，為詳細調查
    及辯論，未有顯然違反法令之處，當具爭點效，兩造及本院
    於本件訴訟中當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或主張，要無疑問。原
    告現於本件訴訟中竟為上述主張，認被告公司以原告無法勝
    任工作逕為解僱，其因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
    損害云云，不僅與爭點效效力相違，亦無從認有何相當因果
    關係，也未見名譽權受有侵害之原因，以及因而推導得出受
    有精神痛苦之主張。另就被告甲○○部分，原告固為上開主
    張，惟其前對被告甲○○則以「被告甲○○身為總經理亦為
    ，亦為解僱原告之人，其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規定」等情為由
    提起訴訟請求精神慰撫金，業經士林地院106 年度重勞訴字
    第18號判決駁回確定一情，有上揭案號判決書在卷可徵。至
    此，原告對被告甲○○該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確不
    存在，現更替其詞，更換字眼仍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揆之首開規定亦應有既判力（就其主張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部分）、爭點效之適用（就其主張民法第18條第1 項、
    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不得再行及為相反
    之主張，並進而請求本件被告給付其精神慰撫金，洵堪認定
    。
　㈣基上，原告未能具體說明本件被告各自所為不法行為、遭侵
    害之權利類型、所受損害、因果關係等客觀要件，及故意或
    過失之主觀要件，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依據，及因本件被
    告債務不履行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以符合一貫性審查標準
    ，更有諸多爭點業生爭點效，自難認本件被告對其有何成立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
    。據上，原告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其20萬2,346 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法律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應予駁
    回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主張實與一貫性審查不合，其以該等原
    因事實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斷、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
    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本件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爰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3號
原      告  紀美鈴  

被      告  何昌明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段家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港簡字第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定有明文
    。復按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第1 項
    亦有明文。本件起訴時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蔡明修，嗣於訴訟繫屬中改為張
    財育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公司變更登記表、委任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
    23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至第3 款規定自明。
    查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甲○○（下與被告公司合稱本件
    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2,346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且以民法第184 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2 年度港簡字
    第235 號卷，下稱雲林地院卷，第7 頁至第8 頁）。嗣將聲
    明更為：㈠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並追加被告公司（下與被告甲○○合稱本
    件被告），且請求權基礎更為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為請
    求權基礎（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第60頁），除減縮部分請
    求金額，就追加被告公司部分則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公司，因
    被告公司與時任總經理之被告甲○○不法解僱原告為一同請
    求，堪認其請求之社會事實為同一，主要爭點、證據資料均
    具共通性，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人員（下稱系爭契
    約），嗣被告甲○○及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
    意，逕以伊業務能力佳將伊調任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
    ，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嗣又以
    分行業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為由，且未依95年6 月12日承諾
    作最妥適安排，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被告甲○○明
    知原告業績達成率百分百卻不法解僱原告，故意貶損其工作
    能力，使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損害，爰依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本件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本件被告則以：
  ㈠被告甲○○部分：伊並非雇主，縱於96年間發生勞資糾紛，
    原告應向被告公司請求，又至今逾15年以上，已羅於時效，
    況原告於106 年已提起訴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
    林地院）106 年重勞訴字第18號判決敗訴確定在案，今又重
    複起訴，有違一事不再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被告公司部分：
　⒈原告原自93年1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合併更名前之復
    華商業銀行），因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被告公司通知工作至
    96年4 月30日，自96年5 月1 日起終止勞動契約，嗣原告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經本院105 年度勞訴字第178 號
    判決（下稱前案訴訟）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已終止並告確定，
    當具有既判力。惟原告無視前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自10
    5 年起迄今不斷濫訴騷擾被告公司、伊經理人與受僱人，諸
    如雲林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112 年度勞訴字第21號判
    決，本院112 年度勞簡上字第12號判決等，同認原告提起訴
    訟牴觸確定判決既判力而駁回其訴（含再審之訴在內），雲
    林地院111 年度港小字第151 號、111 年度勞小字第2 號判
    決更對原告裁處罰鍰，即便原告曾向司法院憲法法庭聲請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也經司法院大法官112 年審裁字第13
    12號裁定不受理其釋憲聲請。此外，原告濫用勞動事件法保
    護勞工應訴規定，屢屢要求被告公司派員至雲林應訴，即便
    合法移送本院審理之訴訟，甚有聲請高達3 次改期而遭一造
    辯論判決駁回確定之紀錄。再觀原告起訴狀所載：「被告何
    昌明及張曉耕於95年6 月12日先承諾作最妥適安排，再於95
    年4 月31日故意解僱原告」等內容，惟被告公司未曾承諾原
    告，4 月也無31日且時序倒置，實有誤會。被告公司既已合
    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卻稱故意不法解僱，反覆爭執前案訴
    訟判決認定之事實。
　⒉原告前對被告公司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即前案訴訟、雲林
    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損害賠償訴訟，均遭法院判決駁回
    確定。前案訴訟認定原告斯時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爭執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也未預示提供勞務，於00年00月間
    甚請求開立離職證明，堪認被告得正當信任原告不欲行使權
    利或不欲被告履行義務，被告顯非不當解僱原告，又原告因
    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權利；雲林地院109 年度
    訴字第15號判決載明原告所指便箋上「最妥善安排」，係時
    任人資長對立法委員關心原告調職一事所做回覆，並未允諾
    如何具體安排，僅是道義上承諾，自無對原告負有一定債務
    或與立法委員締結利益第三人契約爾。基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慰撫金之主張，前於相同當事人間之他案確定判決之爭
    點已有所判斷，對本件訴訟具有爭點效，原告不得為相反之
    主張，本件訴訟不應作相異判斷。基此，被告公司既係合法
    資遣原告，不足使原告在社會上評價受貶損，也無任何侵權
    行為，致其人格權受侵害，自無成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況原告於96年間離職，所謂侵權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民法
    197 條消滅時效亦已完成，被告公司也為時效抗辯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第2 項規定，於簡易訴
    訟程序適用之；易言之，該適用之結果，乃指依原告於起訴
    狀內之記載，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有利於己判決之結果者
    而言。所謂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未
    符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而言，惟其情形若可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又既應行補正程序，自得為調查，而以原告最後主張之事
    實為判斷依據（110 年1 月20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第2 點參照）。復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
    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
    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
    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
    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
    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
    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
    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107 年度
    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
    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
    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
    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即標的金額或價額）差
    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
    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
    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51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32
    87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首查，原告所為主張，僅泛稱因本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其
    調派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且未對原告作最妥適安排，逕以業
    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解僱原告，致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
    神痛苦、名譽損害云云（見雲林地院卷第7 頁），全未具體
    說明本件被告有何不法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具體規範，
    以及各該行為與「順利謀職」間之責任成立與範圍因果關係
    ，經雲林地院北港簡易庭曾以112 年7 月18日雲院宜民港甲
    112 港簡調字第137 號函命原告於送達後7 日內補正對本件
    被告請求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
    資料，於112 年7 月25日送達其指定送達址生合法送達之效
    力乙情，有該函文、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雲林地院卷第19
    頁、第21頁）。惟原告祇以同年7 月29日及8 月8 日民事補
    正狀減縮部分請求金額，猶為：被告公司時任總經理即被告
    甲○○、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意，以原告業
    務能力佳為由將其自內勤作業人員調任外勤業務人員，又被
    告甲○○於95年6 月12日承諾原告做最妥善安排卻未履行，
    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本件被告明知原告業績達成率
    百分百，仍以其無法勝任工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因而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
    譽損害等主張（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猶未補正本件請求
    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資料，反
    提及非提告對象之張曉耕，實不足認定符合一貫性審查，自
    不待言。
　㈢其次，前案訴訟中原告與被告公司均不爭執原告於93年11月
    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存匯作業人員，於95年5 月
    2 日調任存匯業務外務人員，嗣被告公司於96年4 月13日函
    稱原告95年度績效考核結果未符標準顯已無法勝任工作，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並
    給付原告工資至最後工作日同年4 月30日止，另發給資遣費
    等事實，又前案訴訟認原告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後
    已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行使其權利，期間又曾請求被告公
    司發給離職證明及向被告公司董事長表示幫忙謀職，足以使
    被告公司正當信任原告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被告公司履行
    義務，是其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因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
    失效。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但遭已逾上訴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
    回其上訴，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度勞抗字第29號以逾抗
    告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回原告抗告確定乙節，有上揭案號裁
    判書存卷足憑。原告於前案中所為請求，有無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 款離職事由之適用乙節，實足以影響本件判決結果
    ，即原告主張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前案
    裁判中既各於事實及理由欄㈠詳論理由，業就此等重要爭
    點，即涵蓋系爭契約終止日、原因等重要爭點，為詳細調查
    及辯論，未有顯然違反法令之處，當具爭點效，兩造及本院
    於本件訴訟中當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或主張，要無疑問。原
    告現於本件訴訟中竟為上述主張，認被告公司以原告無法勝
    任工作逕為解僱，其因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
    損害云云，不僅與爭點效效力相違，亦無從認有何相當因果
    關係，也未見名譽權受有侵害之原因，以及因而推導得出受
    有精神痛苦之主張。另就被告甲○○部分，原告固為上開主
    張，惟其前對被告甲○○則以「被告甲○○身為總經理亦為
    ，亦為解僱原告之人，其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規定」等情為由
    提起訴訟請求精神慰撫金，業經士林地院106 年度重勞訴字
    第18號判決駁回確定一情，有上揭案號判決書在卷可徵。至
    此，原告對被告甲○○該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確不
    存在，現更替其詞，更換字眼仍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揆之首開規定亦應有既判力（就其主張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部分）、爭點效之適用（就其主張民法第18條第1 項、
    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不得再行及為相反
    之主張，並進而請求本件被告給付其精神慰撫金，洵堪認定
    。
　㈣基上，原告未能具體說明本件被告各自所為不法行為、遭侵
    害之權利類型、所受損害、因果關係等客觀要件，及故意或
    過失之主觀要件，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依據，及因本件被
    告債務不履行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以符合一貫性審查標準
    ，更有諸多爭點業生爭點效，自難認本件被告對其有何成立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
    。據上，原告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其20萬2,346 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法律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應予駁
    回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主張實與一貫性審查不合，其以該等原
    因事實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斷、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
    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本件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爰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53號
原      告  紀美鈴  

被      告  何昌明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段家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港簡字第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定有明文
    。復按第168 條至第172 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第1 項
    亦有明文。本件起訴時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蔡明修，嗣於訴訟繫屬中改為張
    財育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公司變更登記表、委任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
    23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至第3 款規定自明。
    查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甲○○（下與被告公司合稱本件
    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2,346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且以民法第184 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2 年度港簡字
    第235 號卷，下稱雲林地院卷，第7 頁至第8 頁）。嗣將聲
    明更為：㈠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並追加被告公司（下與被告甲○○合稱本
    件被告），且請求權基礎更為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為請
    求權基礎（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第60頁），除減縮部分請
    求金額，就追加被告公司部分則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公司，因
    被告公司與時任總經理之被告甲○○不法解僱原告為一同請
    求，堪認其請求之社會事實為同一，主要爭點、證據資料均
    具共通性，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人員（下稱系爭契
    約），嗣被告甲○○及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
    意，逕以伊業務能力佳將伊調任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
    ，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嗣又以
    分行業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為由，且未依95年6 月12日承諾
    作最妥適安排，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被告甲○○明
    知原告業績達成率百分百卻不法解僱原告，故意貶損其工作
    能力，使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損害，爰依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本件被告應賠償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本件被告則以：
  ㈠被告甲○○部分：伊並非雇主，縱於96年間發生勞資糾紛，
    原告應向被告公司請求，又至今逾15年以上，已羅於時效，
    況原告於106 年已提起訴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
    林地院）106 年重勞訴字第18號判決敗訴確定在案，今又重
    複起訴，有違一事不再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被告公司部分：
　⒈原告原自93年1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合併更名前之復
    華商業銀行），因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被告公司通知工作至
    96年4 月30日，自96年5 月1 日起終止勞動契約，嗣原告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經本院105 年度勞訴字第178 號
    判決（下稱前案訴訟）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已終止並告確定，
    當具有既判力。惟原告無視前案訴訟確定判決既判力，自10
    5 年起迄今不斷濫訴騷擾被告公司、伊經理人與受僱人，諸
    如雲林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112 年度勞訴字第21號判
    決，本院112 年度勞簡上字第12號判決等，同認原告提起訴
    訟牴觸確定判決既判力而駁回其訴（含再審之訴在內），雲
    林地院111 年度港小字第151 號、111 年度勞小字第2 號判
    決更對原告裁處罰鍰，即便原告曾向司法院憲法法庭聲請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也經司法院大法官112 年審裁字第13
    12號裁定不受理其釋憲聲請。此外，原告濫用勞動事件法保
    護勞工應訴規定，屢屢要求被告公司派員至雲林應訴，即便
    合法移送本院審理之訴訟，甚有聲請高達3 次改期而遭一造
    辯論判決駁回確定之紀錄。再觀原告起訴狀所載：「被告何
    昌明及張曉耕於95年6 月12日先承諾作最妥適安排，再於95
    年4 月31日故意解僱原告」等內容，惟被告公司未曾承諾原
    告，4 月也無31日且時序倒置，實有誤會。被告公司既已合
    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卻稱故意不法解僱，反覆爭執前案訴
    訟判決認定之事實。
　⒉原告前對被告公司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即前案訴訟、雲林
    地院109 年度訴字第15號損害賠償訴訟，均遭法院判決駁回
    確定。前案訴訟認定原告斯時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爭執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也未預示提供勞務，於00年00月間
    甚請求開立離職證明，堪認被告得正當信任原告不欲行使權
    利或不欲被告履行義務，被告顯非不當解僱原告，又原告因
    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失效不得行使權利；雲林地院109 年度
    訴字第15號判決載明原告所指便箋上「最妥善安排」，係時
    任人資長對立法委員關心原告調職一事所做回覆，並未允諾
    如何具體安排，僅是道義上承諾，自無對原告負有一定債務
    或與立法委員締結利益第三人契約爾。基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慰撫金之主張，前於相同當事人間之他案確定判決之爭
    點已有所判斷，對本件訴訟具有爭點效，原告不得為相反之
    主張，本件訴訟不應作相異判斷。基此，被告公司既係合法
    資遣原告，不足使原告在社會上評價受貶損，也無任何侵權
    行為，致其人格權受侵害，自無成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況原告於96年間離職，所謂侵權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民法
    197 條消滅時效亦已完成，被告公司也為時效抗辯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第2 項規定，於簡易訴
    訟程序適用之；易言之，該適用之結果，乃指依原告於起訴
    狀內之記載，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有利於己判決之結果者
    而言。所謂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未
    符一貫性審查要件（合理主張）而言，惟其情形若可補正，
    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維持訴訟經濟，應予補正機會；須經
    命補正而未補正，法院始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又既應行補正程序，自得為調查，而以原告最後主張之事
    實為判斷依據（110 年1 月20日修正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第2 點參照）。復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
    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後，應以其依同法第26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
    係真實，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依實體法予以法
    律要件評價，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
    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
    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而原告
    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其
    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 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
    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107 年度
    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
    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
    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
    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
    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即標的金額或價額）差
    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
    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
    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51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32
    87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首查，原告所為主張，僅泛稱因本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其
    調派雲林縣斗南鎮外勤業務人員，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且未對原告作最妥適安排，逕以業
    績排名不如其他分行解僱原告，致其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
    神痛苦、名譽損害云云（見雲林地院卷第7 頁），全未具體
    說明本件被告有何不法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具體規範，
    以及各該行為與「順利謀職」間之責任成立與範圍因果關係
    ，經雲林地院北港簡易庭曾以112 年7 月18日雲院宜民港甲
    112 港簡調字第137 號函命原告於送達後7 日內補正對本件
    被告請求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
    資料，於112 年7 月25日送達其指定送達址生合法送達之效
    力乙情，有該函文、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雲林地院卷第19
    頁、第21頁）。惟原告祇以同年7 月29日及8 月8 日民事補
    正狀減縮部分請求金額，猶為：被告公司時任總經理即被告
    甲○○、訴外人張曉耕於95年4 月未經原告同意，以原告業
    務能力佳為由將其自內勤作業人員調任外勤業務人員，又被
    告甲○○於95年6 月12日承諾原告做最妥善安排卻未履行，
    逕於95年4 月31日解僱原告；本件被告明知原告業績達成率
    百分百，仍以其無法勝任工作，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因而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
    譽損害等主張（見雲林地院卷第23頁），猶未補正本件請求
    賠償損害之具體原因事實、各要件與相對應之證據資料，反
    提及非提告對象之張曉耕，實不足認定符合一貫性審查，自
    不待言。
　㈢其次，前案訴訟中原告與被告公司均不爭執原告於93年11月
    15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內勤存匯作業人員，於95年5 月
    2 日調任存匯業務外務人員，嗣被告公司於96年4 月13日函
    稱原告95年度績效考核結果未符標準顯已無法勝任工作，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並
    給付原告工資至最後工作日同年4 月30日止，另發給資遣費
    等事實，又前案訴訟認原告於96年5 月1 日終止系爭契約後
    已領取資遺費、逾9 年未行使其權利，期間又曾請求被告公
    司發給離職證明及向被告公司董事長表示幫忙謀職，足以使
    被告公司正當信任原告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被告公司履行
    義務，是其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因違反誠信原則致權利
    失效。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但遭已逾上訴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
    回其上訴，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度勞抗字第29號以逾抗
    告不變期間為由裁定駁回原告抗告確定乙節，有上揭案號裁
    判書存卷足憑。原告於前案中所為請求，有無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 款離職事由之適用乙節，實足以影響本件判決結果
    ，即原告主張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前案
    裁判中既各於事實及理由欄㈠詳論理由，業就此等重要爭
    點，即涵蓋系爭契約終止日、原因等重要爭點，為詳細調查
    及辯論，未有顯然違反法令之處，當具爭點效，兩造及本院
    於本件訴訟中當不得再為相反之判斷或主張，要無疑問。原
    告現於本件訴訟中竟為上述主張，認被告公司以原告無法勝
    任工作逕為解僱，其因無法順利謀職，受有精神痛苦、名譽
    損害云云，不僅與爭點效效力相違，亦無從認有何相當因果
    關係，也未見名譽權受有侵害之原因，以及因而推導得出受
    有精神痛苦之主張。另就被告甲○○部分，原告固為上開主
    張，惟其前對被告甲○○則以「被告甲○○身為總經理亦為
    ，亦為解僱原告之人，其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規定」等情為由
    提起訴訟請求精神慰撫金，業經士林地院106 年度重勞訴字
    第18號判決駁回確定一情，有上揭案號判決書在卷可徵。至
    此，原告對被告甲○○該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確不
    存在，現更替其詞，更換字眼仍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揆之首開規定亦應有既判力（就其主張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部分）、爭點效之適用（就其主張民法第18條第1 項、
    第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不得再行及為相反
    之主張，並進而請求本件被告給付其精神慰撫金，洵堪認定
    。
　㈣基上，原告未能具體說明本件被告各自所為不法行為、遭侵
    害之權利類型、所受損害、因果關係等客觀要件，及故意或
    過失之主觀要件，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依據，及因本件被
    告債務不履行致原告人格權受侵害，以符合一貫性審查標準
    ，更有諸多爭點業生爭點效，自難認本件被告對其有何成立
    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
    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
    。據上，原告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其20萬2,346 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法律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應予駁
    回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主張實與一貫性審查不合，其以該等原
    因事實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斷、第18條第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1 項、第227 條之1 規定，請求：本件被告應賠償
    原告20萬2,34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 條第2 項第2 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本件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爰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